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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
100號9樓
承辦人：盧明志
電話：(02)2343－1401
傳真：(02)2304－7255

受文者：臺東縣動物防疫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二字第1131868674A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(WOAH)網站113年6月18日發布資

訊，加彭共和國（Gabonese Republic）111年8月18日於

豬隻飼養場確診非洲豬瘟案例，為防範該疫病藉由豬隻及

其產品入侵我國，請確依說明事項辦理，以維護我國農畜

產品生產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輔導（轉知）所轄養豬相關業者，持續落實門禁管制、

人車進出、畜牧場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，並加強相關防疫

宣導，畜主及獸醫師遇有疑似病例應立即循線通報貴府/處

/所，俾利即時反應及處置。

二、請呼籲轄內養豬相關業者避免前往加彭共和國等疫區國家

畜牧場進行參訪或接觸動物，返國後亦須更換衣物、淋浴

並澈底消毒，並於1週後方可再進入動物飼養場，以確保所

飼養動物之健康及防疫安全。

正本：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、臺北市動物保護處、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、桃園
市政府動物保護處、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、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、苗栗縣
動物保護防疫所、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、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彰化縣動物
防疫所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A61130001565

■■■■■■第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6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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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防疫保護處、高雄市動物保護處、屏東縣動物防疫所、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、
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臺東縣動物防疫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金門縣動植
物防疫所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署署長室、本署徐副署長室、農業部獸醫研究所、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
院、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、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
院、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學系、本署動物防疫組、本署動物檢疫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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